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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召會第四十三聚會所集中主日暨福音聚會 
2025/10/12 

主題：新心、新靈、新人生 

經節： 
 

1. 我也要賜給你們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；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

心，賜給你們肉心。(以西結書 36:26) 
 

2.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，使你們遵行我的律例，謹守遵行我的典章。 

(以西結書 36:27) 
 

3. …我來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(約翰福音 10:10) 

 

4. 因此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；舊事已過，看哪，都變成新的了。

(哥林多後書 5:17) 

 

5. 凡接受祂的，就是信入祂名的人，祂就賜他們權柄，成為神的兒女。 (約

翰福音 1: 12) 

 

6. 耶穌回答說，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見神的國。 

尼哥底母說，人已經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？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？ 

耶穌回答說，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，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，就不能進

神的國。(約翰福音 3:3~5) 

 
7.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，和祂一同埋葬，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

動…。(羅馬書 6:4) 

 

8.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…。(馬可福音 16: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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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生命四個律 

【經節】 

1. 我們原曉得律法〔神的律〕是屬靈的，但我是屬肉的…我知道住在我裡面，就是我肉體之

中，並沒有善，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（羅七 14-18） 

2. 我發現那律〔罪的律〕與我這願意為善〔善的律〕的人同在，就是那惡與我同在。因為按

著裡面的人，我是喜歡神的律，但我看出我肢體中另有個律，和我心思的律交戰，藉著那

在我肢體中罪的律，把我擄去。我是個苦惱的人！誰要救我脫離那屬這死的身體？羅七 

21下-24） 

3. 〔重生之靈中〕生命之靈的律，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（〔生生命〕（，我我脫離了（〔肉體

中〕罪與死的律。（羅七 2下） 

4. 我律法（〔神的律〕義的要求，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，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。⋯你們若

照肉體活著，必要死；但你們若靠著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，必要活著。（羅七 4，13） 

 

【綱要】 

壹、 要認識生命與律的關係 

一、 律是法則，也是推動的力量，神的創造有祂的律： 

(一) 萬物的運行，都按著律而行：宇宙的運行是照著神的大能維持、載著，並推動。（羅來一

3上） 

(二) 生命的生活也有牠的律（：貓抓老鼠，魚在水中游，鳥在空中飛，都是生命自然的律。要

有那個生命，才能過符合那個生命的律的生活。 

二、 認識律很重要： 

(一) 不是禱告就有用，更多情形是律不是禱告，神只在特殊的情形下會出手干預那律。（羅但

六 19-24，書十 12-14） 

(二) 律的衝突是有的，更高更大生命的律，能勝過較低較小生命的律。 

貳、 與基督徒生命長進有關的三個生命四個律 

一、 三個生命： 

(一) 在我們基督徒裡面，同時有三個不同的生命，(1)人受造的生命（。(2)撒但墮落的生命。

(3)神非受造的生命。 

(二) 你憑那一個生命活著，就活出那一個生命的生活。 

二、 生命的生活與律習習相關–四個律： 

(一) 「石版上神的律」：在我們的身外，指神的律法，向我們有聖潔，公義，良善的要求。 

(二) 「心思為善的律」（：屬人的生命（，在「生」裡，喜好為善（。思強的的人，較能維持善行（，

但僅是人的善。 

(三) 「肢體中罪的律」：屬撒但邪惡的生命，叫人有私欲，我人犯罪。撒但的力量比屬人生

命的力量大，誘我人作他所不願意的惡，我人經歷死。羅加五 19-21，七 18-24）  

(四) 「靈裡生命之靈的律」（：屬神的生命，在（「和和的靈裡」（，神神的生命，神的情情，神的

善分賜給人。神生命的力量比其他的生命都大，我人經歷生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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